嘉義市私立興華中學
處理學生申訴案件辦法實施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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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於106年6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本案於109年7月14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本案於114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一、目的：
為培養學生理性解決問題之態度，建立學生正式申訴管理，保障學生權益，促進校園和諧，發揮民主教育功能，特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（以下簡稱「申評會」）並制定本辦法。
二、依據：
(一)、依103年1月10日公佈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
(二) 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》。
三、組織：
(一) 學校應設置申評會以處理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案件。
(二) 申評會置委員七人，任期一年，均為無給職，由下列人員組成：
1. 行政人員代表（由校長指派）。
2. 教師代表。
3. 家長會代表。
4. 學生代表（應由學生會推派或經選舉產生）。
5. 社會公正人士或法律、教育、心理、輔導等相關專家（應自教育部人才庫遴聘）。
(三)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。
(四)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申評會委員。
(五) 遇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，應增聘至少二名特殊教育學者專家、特殊教育家長代表或其他專業人員，不受委員人數上限及任期限制。
四、申訴人：
(一) 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（以下簡稱申訴人）之權益遭受學校違法或不當侵害時，得依本辦法提起申訴。
(二) 前項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，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。
(三) 學生自治組織提起申訴時，應以組織名義為之。
五、申訴期限：
(一) 學校對學生之處分或措施，應於通知書上附記「如有不服，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以書面向申評會提起申訴」。
(二) 申訴之提起，以學校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。
(三) 逾期申訴不予受理。但因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事由並提出具體證明者，不在此限。
六、申訴次數與撤回：
(一) 學生向學校提起申訴，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。
(二)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，得撤回申訴；撤回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行申訴。
(三) 申訴撤回後，申評會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其代理人。
七、會議：
(一) 申評會會議由校長召集，第一次會議時由委員互選主席主持，主席不克出席時，由委員互選代理之。
(二) 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。
(三) 委員任期中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，得由校長解除其職務並依規補聘。
(四) 申評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並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決議；涉及申訴評議決定者，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。
八、迴避：
(一) 申評會委員如為申訴人四親等內血親、三親等內姻親或有其他利害關係者，應自行迴避。
(二) 若未自行迴避，申訴人得申請迴避，經駁回者仍得向校長聲明不服，校長應於十日內為適當處置。
(三) 主席有迴避事由時，由校長命其迴避並另選主席主持該案。
九、會議原則：
(一) 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，並應秉持客觀、公正、專業原則，給予申訴人充分陳述與答辯之機會。
(二) 得通知申訴人、父母或監護人及相關人員到會說明。
(三) 決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。
(四) 與會人員對於評議、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；涉及學生隱私及申訴人基本資料應保密。
十、時效：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會議，並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。
十一、評議決定書（應載明下列事項）： 
(一) 申訴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（居）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
(二)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（居）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
(三) 主文、事實及理由；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。
(四) 主席簽署（如代理主席則須註明事由）。
(五) 不服決定之救濟方法。
(六) 作成日期。
十二、執行：
(一) 學校應依評議決定確實執行。
(二) 學生受輔導或改變環境等措施，於評議決定書未作成前，應允許其繼續就讀。
(三) 決定書應由學校以專人送達或郵局雙掛號送達申訴人。申訴人無正當理由拒收者，得依法留置或寄存送達。
十三、再議：如原處分單位認為評議有違法令或窒礙難行之情形，應敘明具體理由呈報校長，校長如認為理由充分，得交付申評會再議。
十四、其他規定：
(一) 申評會之行政事宜，由輔導室承辦。
(二) 學校應透過導師會報、校務會議、家長會及各類集會，加強宣導學生申訴措施。
(三) 輔導室應設立學生申訴信箱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五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